高阳县教育和体育局
关于认定晋庄镇天滢幼儿园等11所幼儿园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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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总校、县直幼儿园：
根据河北省教育厅、河北省财政厅《河北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财政扶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及认定程序，在晋庄镇天滢幼儿园、军民幼儿园；庞口镇苗苗幼儿园；小王果庄镇佳利幼儿园、金豆豆幼儿园、立德幼儿园；庞佐镇未来星幼儿园；西演镇安迪幼儿园；邢南镇大拇指幼儿园、育德幼儿园；锦华街道美德幼儿园等11所幼儿园提交申请后，我局组织基础教育股、成职教股、计财股、人事股和思政体卫股相关人员，对申报单位进行了实地考察与综合评审。经评审上述11所幼儿园具备了《河北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财政扶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认定条件，现决定认定其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。本次认定结果有效期为三年。
希望以上幼儿园再接再厉，持续提升办园质量与保教水平，努力在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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